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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十七次行政（主管）會議會議記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7 日(星期一) 下午 1 時 30 分 

地  點：教學行政大樓二樓行政會報室 

出列席人員：如后附簽到表 

主  席：許校長榮添                             記  錄：張富順 
 

 

壹、檢討上次會議會議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107 學年第 1學期第十六次行政（主管）會議 

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上次行政會議決議及主席指示事項，檢討各處室執行情形、部份尚需加強改進

者，請儘速執行完竣。 

 

會 議 決 議 及 指 示 事 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列管情形 

第十六次行政（主管）會議無提案    

 

貳、各處、室、館、進修部業務報告：如后 P.2會議資料 

叁、討論事項：(無)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 

一、國教署一樓廣場作品展示區，以特色課程發展學生創作或設計的作品

為主題，讓各高中職學校學生創作的作品展示、展覽，本校室設科學

生創作有特色的作品，可以提出申請參展，讓永靖高工學生創作的實

力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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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 年 12 月 22 日(六)上午 09:00 實習處將辦理召開本年度校友會會

員大會，聖誕節將至川堂及會場的佈置，請相關處室可以做一些相關

的佈置或學生創作的作品，當天請各處室主管及同仁協助支援，大家

一起共同努力做好活動工作。 

三、校園公共藝術作品展覽的場所、位置，是否可以突顯出藝術作品的效

果是有相關性的，校園公共藝術作品是培養學生藝術品德及美化校園

的重要一環，我們將進行檢討及改進，讓永工校園更美好。 

四、各處室有辦理較大型活動或租借學校設施場地情形者（校園園遊會、

技能檢定、國中會考、社區宣導活動等），使用到水電用量會比較多，

除了會辦總務處請加會電力技士，以便適時填報節電扣除事項，以免

校園用電量超標被檢討。 

五、108 年 1 月 7 日行政會議暫停召開一次，各處室如有重要的事項，請

再 12 月 24 日行政（擴大）會議提出檢討討論。 

 

 

陸、散會：下午14時40分 

 

各處、室、館、進修部業務報告： 

學務處業務報告： 

一、上週工作報告： 

(一)12月15日(星期六)至16日(星期日)，彰化童軍行義專科章考驗營活動

順利完成。 

(二)12月13日(星期四)上午9時，由校長及蔡宗樺主任教官參加，彰化縣

校外生活輔導會107年度「委員會議暨年終工作檢討會」。 

(三)12月10日(星期一)至12月14日(星期五)，辦理教育部彰化縣聯絡處

「107學年度軍訓工作訪視」相關卷宗整備作業。 

(四)12月14日已發教育旅行旅費第1期繳費單(團費4萬3千元，分2次繳

費)。 

 



 3 

二、本週工作重點： 

(一)12月17日(星期一)至12月21日(星期五)，辦理朝會升旗各班位置標定

作業。 

(二)12月17日(星期一)下午1430時，教育部彰化縣聯絡處蒞校實施「107

學年度軍訓工作訪視」作業。 

(三)12月21日(星期五)0900-1700時於本校資訊科一樓視廳教室，辦理彰

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南彰化分會107年12月份在職訓練暨小團體

輔導活動。 

(四)12月17日(星期一)至12月22日(星期六)，聖誕節環境佈置。 

三、協調及宣導事項： 

(一)擬於12月24日星期一下午3點召開本學期第二次環境教育委員會會

議，報告今年度環境教育成果並討論下一年度環境教育計劃。 

(二)擬於12月24日星期一下午3點30分召開107學年度校運檢討會會議。 

(三)107學年度赴日教育旅行，目前報名31名學生，請各處室協助多多宣

導。 

 

 

總務處業務報告： 

一、跟勞動部申請兩位臨時工作津貼人員，分別為洪先生與詹先生，於本 

週一開始上工，一期以6個月為原則，相關的管理、工作任務分配等 

事宜，由庶務組協助，若同仁有發現任何問題，也請適時反應。 

二、依規定每半年召開一次節能會議，針對節能的作為，請同仁提供良方， 

目前申請更換教室及辦公室燈管之經費已核准，爾後若各處室有舉辦 

較大型活動或財管有場地租借情形者，且用到水電量較多的，請會辦 

電力技士，以便適時填報節電扣除。 

三、椰林大道排水工程已招標並於今早由庶務組及廠商與監造建築師就開 

工事宜進行細部討論，此外還有三樓四樓防火工程施工，屆時因施工 

造成師生的不便，請多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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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業務報告： 

一、本學期優質化106-6(B4)子計畫之花藝體驗研習已於上星期四辦理，

參加師生同仁反應熱烈，體驗與欣賞花藝，且動手做、修剪花材、作

品構想與形塑花藝造形，收獲豐富。 

 

 

輔導處業務報告： 

一、退休教師認輔：10/3（三）開始本學期第一次認輔，預計一學期6次，

時間為10/3、10/24、11/7、11/21、12/19、1/2，屆時會開晤談單給

學生以利請公假，感謝導師及任課老師的協助。 

二、校外志工體驗活動：安排於107/12/12周三帶36名學生前往二林喜樂

保育院服務，藉由服務院生來理解生命教育的意涵，是服務也是學

習，順利辦理完畢，感謝師長的配合。 

三、轉銜結案會議：已於107/12/14中午於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召開，感

謝師長的參與。 

 

 

人事室業務報告：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書函轉銓敘部書函以，檢送修正「公務人員

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參考指引」第3點

規定，並溯自民國107年7月1日生效，請查照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107年12月10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070155490號）。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函轉銓敘部書函以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公務人

員撫卹法業經總統於107年11月21日公布廢止，並刊載於總統府公報

第7393號(另見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

統) ，請查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12月11日臺教國署政

字第1070155631號函）。 

三、有關教務處提報辦理107學年度第6次代理教師甄選案，人事室依據107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1次委員會臨時動議決議略以，併案同意授

權，有關甄選簡章(草案)免提本會審議，至錄取人員名單及相關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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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列入下次會議案由討論。前述所列方式辦理，1次公告3階段報名，

公告期間為12月11日至12月24日止。 

甄選相關作業，仍請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 

及本校「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等規範辦理，試務過程及審查事宜如 

涉迴避，亦依前開規定辦理。 

四、為配合107年度公務員考績作業，該考績會預計於108年1月3日(四)中

午12時10分召開，屆時另行會通邀請委員出席，並惠請處室主管覈實

考核。 

 

附件 
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參考指引 

中華民國一百零七年四月三日銓敘部部退五字第一○七四三六七六○六一號令訂定發布，並自一百零七年七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百零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銓敘部部退五字第一○七四六六九四六七一號令修正發布第三點，並自一百零七年七月一日生

效 

一、為降低公務人員猝發疾病及戮力職務積勞過度與職務間之因果關係判斷難度，並維持
銓敍部公務人員因公命令退休及因公撫卹疑義案件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認
定見解之一致性，以縮短審查認定之期程，落實照護亡故公務人員遺族政策目標，依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五項規定，訂定本指引。 

二、本指引用詞，定義如下： 

（一）目標疾病：指下列範圍之疾病。 

1.腦血管疾病：包括腦出血、腦梗塞、腦中風、腦幹出血、蜘蛛膜下腔出血及高血
壓性腦病變或其他腦血管疾病；主要病狀說明如附表一。 

2.心血管疾病：包括心肌梗塞、急性心臟衰竭、主動脈剝離、狹心症、冠心症（冠
狀動脈心臟病）、心臟停止、心因性猝死（心因性休克）、嚴重心律不整及急性
肺動脈栓塞；主要病狀說明如附表二。 

3.其他經審查小組認定之疾病。 

（二）自然惡化因子：日常生活中導致原有疾病逐漸惡化之因子；包括高齡、老化、肥胖、
飲食習慣、吸菸、飲酒及藥物作用因子，及審查小組認定屬自然惡化因子者。 

（三）促發因子：導致原有疾病超越自然過程惡化之外在環境因子；包括氣溫、運動及職
責繁重因子，以及審查小組認定屬促發因子者。 

（四）職責繁重因子：客觀上於長期、短期過重之工作負荷，導致疲勞累積，及短時間內
之工作造成身心負荷過重之異常事件；其評估重點依序如下： 

1.長期工作過重：評估發病前約六個月內，是否因長時間工作造成明顯疲勞之累積；
其中長時間工作，指每週四十小時工時以外之加班時數，並依下列標準認定： 

（1）發病日前一個月內之加班總時數達一百小時，或發病日前二個月至六個月內
之加班時數，平均每月達八十小時，其加班產生之工作負荷與發病之相關性
極強。 

（2）發病日前一個月至六個月之加班時數，平均每月超過四十五小時，且其工作
與發病間之關連性會隨加班時數增加而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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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常出差之工作或常態性輪（夜）班工作者，應審究其出差之工作內容、出
差頻率及工作環境之變動等；對輪班工作者，應審究其輪班之變動狀況與頻
率。 

（4）長時間工作者，應審究其實際作業時間、準備時間、休憩時間比例等工作
密度。 

2.短期工作過重： 

（1）評估發病日前一日或約一週內是否從事特別繁重之工作。 

（2）比照前目之（3）、（4）評估發病日前一週四十小 3 時工時以外之工作負荷情形是
否異於平常。 

3.異常事件：評估發病當時至發病日前一日之期間，持續工作或遭遇嚴重災變，致身心
負荷過重；其過重程度應審究事件之嚴重程度，且該過重程度與工作有明顯相關。 

三、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以致死亡者，所罹
患疾病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罹患前點第一款所定目標疾病。但該目標疾病於醫學上可判定其症狀明顯屬其他疾
病，則不予認定。 

（二）罹患非屬前點第一款所定目標疾病，而經解剖報告、多數文獻或醫學見解能證實為
猝發性疾病者。 

四、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第五款所定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應同時符合下列條
件： 

（一）戮力職務，積勞過度：經服務機關舉證該公務人員於長期或短期之工作職責繁
重，導致疲勞累積成疾，或短時間內持續工作、執行重大災變搶救任務或處理
緊急事件且有具體事蹟，導致身心負荷過重。 

（二）公務人員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所生疾病或致病情加重，應與第二點第四款所
定職責繁重因子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服務機關依前項第一款舉證職責繁重時，應併同檢附下列資料送銓敍部： 

（一）自然惡化因子相關資料。 

（二）促發因子相關資料。 

（三）職責繁重因子評估結果。 

（四）生前就醫紀錄。 

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應依下列項目進行綜合評估後認定之： 

（一）罹患目標疾病者： 

1.具有職責繁重因子，且導致該目標疾病惡化程度，明顯超越自然進行過程，且非
由其他疾病所促發。 

2.該目標疾病受其他疾病、自然惡化因子及非屬職責繁重促發因子等影響程度較
少。 

3.該目標疾病於醫學上可判定其症狀明顯屬其他疾病，或發病原因與職責繁重不具
有相當因果關係，則不予認定。 

（二）罹患非目標疾病者：符合前點第二款規定之情形，認定該疾病與職責繁重具相當之
因果關係。 


